臺北市立啟明學校105年度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計畫

為求本校教職同仁員工文康活動辦理之多元化，本校本（105）年度員工文康活動，經主管會議決議依慣例跨部別組隊10人自行辦理文康活動，為使各位於辦理活動有所依循，茲規定相關事項如下：

1、 活動期間：為利年終核銷作業，原則上請各部別儘量於本（105）年10月底前辦理完畢並請依規定為參加人員投保旅遊平安險。

2、 活動辦理時間以利用公餘、例假日為限。活動地點依規定以臺灣地區(包括本市、高雄市、臺灣省各縣市及所轄各離島)及金門、馬祖地區為範圍。
3、 辦理康活動時，應以培養團隊合作精神、鼓舞同仁工作士氣
、增進同仁間的情誼為其首要；活動內容應符合本府規定之聯誼、參覽、休閒等規範並鼓勵同仁以戶外活動為主，避免僅於市區或就近餐敘聯誼。
4、 經費補助：以「參加人數×每人經費1,100元」為限，另為符合經費核銷規定，請填具經費支出明細表，俾便審核。

5、 為瞭解活動辦理情形及經費核銷，各部別活動辦理前請填具下表，陳請  校長核示後，即可照表實施，並請於活動結束後一週內檢據辦理經費核銷事宜。

活動名稱：         

參加人數：              人（參加人員名冊如附件一）
活動日期：           

活動地點：            （詳細行程如附件二）
活動經費：              （明細表如附件三）
承辦單位        人事室         會計室          校長
附件一

	臺北市立啟明學校105年度員工文康活動參加人員名冊

	單位
	職稱
	姓名
	每人經費
1,100元
	簽名或蓋章
	備註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合計     人，總計申請補助       元


附件二

臺北市立啟明學校105年度員工文康活動行程表

	日期
	時間
	行程
	備註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附件三

	臺北市立啟明學校105年度員工文康活動經費支出明細表

	支出項目
	單位
	數量
	單價
	金額
	備註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總計
	
	
	
	
	

	核銷經費
	
	
	
	
	


備註：

1. 請依規定為參加人員投保意外險。

2. 經費補助額度每人1,100元。
